
琼台师范学院学生处文件

琼台学工〔2018〕75号

关于评选2018—2019学年度
国家助学金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琼台师范学院国家助学金管理实施细则》（琼台〔2018〕139号），现将我校2018—2019学年度国家助学金评选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国家助学金对象

经过我院认定的2018-2019学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二、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基本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违法违纪记录；

    （三）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四)勤奋学习，积极上进；

     (五)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

     (六)一般困难档学生2017—2018学年所修课程（不含公选课）补考或重修科目不超过2门。【注：各院系可根据本院系实际情况适当放宽，但须经院系学生资助工作评审小组讨论通过，书面报学生处同意后方可执行】

三、优先评选条件
特别困难档学生优先考虑；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国家助学金的评选 

（一）有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者；

（二）擅自在外租房居住或经常出入酒吧等娱乐场所消费者；

（三）恶意欠学费者；

（四）缺乏诚信，提供虚假证明，虚报家庭收入及日常消费，以弄虚作假等方式获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资格者；

（五）因各种原因已办理休学、退学者；

   （六）2017—2018学年受到学校严重警告及以上纪律处分者；

（七）存在与其家庭经济困难状况不相符的其他高消费行为或不当消费行为者。

五、资助标准及发放形式

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分为两档：特别困难档为3500元，困难档为2500元，学校财务处将资助款分两次（秋季学期和春季学期）打入学生本人的海南工行银行卡。
六、资助名额/金额分配表
	院系
	特别困难名额
	困难名额
	金额（元）

	管理系
	102
	86
	572000

	美术系
	82
	158
	682000

	数理系
	140
	157
	882500

	体育系
	46
	89
	383500

	外语系
	76
	109
	538500

	信息技术系
	85
	100
	547500

	音乐舞蹈系
	62
	123
	524500

	幼儿师范学院
	175
	223
	1170000

	中文系
	125
	168
	857500

	合计
	893
	1213
	6158000


七、评审办法

（一）公布政策。各院（系）向学生广泛宣传，公布资助条件、名额和评选程序；
（二）符合条件的学生向所在专业班级提出书面申请，并递交《琼台师院国家助学金申请表》（附件1）及有本人签名认同的《奖助学金承诺书》（附件3）；

（三）班级认定评议小组根据该学年班级困难学生资格认定和建档情况及申请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参照国家助学金的申请条件，进行民主评议，提出推荐学生名单及资助档次，上报所在院系学工办负责资助工作辅导员处。

（四）各院（系）学生资助工作评审小组根据评审条件进行民主评议，确定初评名单，并在院（系）范围内公示，接受师生监督；

（五）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根据院（系）上报的初选学生名单进行审核，确定2018—2019学年国家助学金学生名单及资助档次，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并在学校学生处网站予以公示，接受师生监督；公示无异议，将本校当年国家助学金政策的落实情况连同《琼台师范学院2018—2019学年获国家助学金学生初审名单表》（附件2）逐级报至省教育厅备案。

八、材料报送时间及要求

（一）2018年10月19日上午11时前，各院系将本院系国家助学金的评审情况报告奖学金评审报告（含评审依据、院系评审领导小组、评审程序、公示情况、评审结果等情况）（纸质和电子文档）；《2018—2019学年获国家助学金学生初审名单表》（附件1）（纸质和电子文档形式）；学生相关申请表格等材料（注：学生材料摆放次序需和汇总表的序号一致）等报桂林洋校区行政楼一楼学生处综合科112房王老师处，邮箱：qtsz65900873＠163．Com。。
（二）奖助学金评议会议记录(班级)(附件4)及学生签名认同的《助学金承诺书》（附件3）由各院系学工办自行留档备查。

九 、注意事项

（一）各院（系）要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思想品德、学习和遵守校纪校规情况等指标认真评选。对在评选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二）获得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在获得资助后，在获得资助后，如有违反《助学金承诺书》所列条款者及学校违纪处分条例者，将取消其资助资格。
（三）各院（系）应当教育学生回报社会。在校期间受到奖励或资助的学生应当承担学生志愿者等社会公益类活动，活动内容及组织实施由各院（系）自行制定，并于11月10日前报学生处备案。

（四）国家助学金的评选过程中，若有问题，可及时向所在系和学生处反映，各有关部门对反映的问题要及时调查处理。联系人及电话：林老师 65735006、冯老师 王老师 65900873，投诉邮箱：qtszxsc@163.com。

附件：1、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2、2018—2019学年获国家助学金学生初审名单表
           3、奖助学金承诺书
           4、奖助学金评议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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